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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发展和改革局

会 议 纪 要
〔2020〕4 号

2020 年 6 月 15 日

2020 年 5 月 22 日下午，区发改局副局长朱嘉兴在广信大厦

第三会议室主持召开 2020 年第二次重点建设联席会议。参加会

议的有区发改局谢海峰、高文克，区财政局章扬帆、徐敏，区住

建局施畅，区交通运输局叶璐璐，区交建中心李赛芳、周锤、滕

久汇，区农业农村局（区水投公司）袁华义、谷金强，市排水公

司章健兵，丰门街道郑稀元，双屿街道项武旭，会议邀请浙江西

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温州瓯海水

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温州市丰隆煤炭

有限公司、浙江水专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温州明鹿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华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人员及专家参

加。现将会议研究明确的事项纪要如下:

一、104 国道温州西过境（鹿城段）十里互通段污水管道迁

改工程变更事宜

会议听取了区交建中心关于 104 国道温州西过境（鹿城段）

十里互通段污水管道迁改工程变更的汇报。因 104 国道（鹿城段）

建设跨 330 国道桥 6#墩施工，需迁移温州市排水公司 D900 污水

管道，施工工艺为顶管施工，管道迁改工程由温州益德建设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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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标。施工顶管从 W1 工作井往 W3 接收井顶进至 16 米时遭

遇岩石，区交建中心委托温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对该段地质进行

了勘测，勘测结果该段顶管路由存在中风化岩石。委托浙江西城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出具变更图纸，由鹿城区交通运输

局组织设计变更方案审查，对存在岩石的该段顶管路由采取放坡

开挖直埋管道。放坡开挖长度后经现场核对，中风化岩石段确认

为 18 米，该变更费用经第三方审价单位审定，增加费用 34 万元。

变更事项经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会议通过。

经会议讨论，原则同意区交建中心的变更要求，具体造价以

结算审核为准。

二、区水投公司关于绕城高速至卧旗山段海塘工程部分变更

项目的事宜

会议听取区水投公司关于绕城高速至卧旗山段海塘工程部

分变更事项的汇报。绕城高速至卧旗山段海塘工程总投资18.837

亿元，为 PPP 工程，工程于 2016 年 3 月开工，2018 年 9 月完工，

2019 年 12 月竣工验收。建设工程中存在增设排水箱涵、声测管

优化减少、优化亲水平台结构、因地质原因调整桩基、岩门山游

步道调整、岩门河左岸海塘闭合、卧旗泵站范围移交销项、山体

侧游步道依地形调整、开设两座旱闸、地下混凝土拆除、管理房

工程变更等事项。

（一）沿线增设排水箱涵

海塘工程设计为全线封闭防洪挡墙，没有考虑内河出水口的

交叉工程设计。为了确保十里河、仰义河、岩门河三条内河贯通

瓯江，根据温瑞平原西片排涝工程设计规划，该三条内河工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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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江沿线布置十里闸站、仰义水闸、屿头水闸，三处均设置外排

瓯江的出水口箱涵结构，排水箱涵结构与海塘工程存在交叉。在

海塘工程与规划箱涵交叉处需进行变更，在海塘挡墙结构基础上，

增设箱涵及排水口门段防冲刷结构。十里闸站穿堤箱涵（3.95

×2.5+5×2.8+3.95×2.5）,长度 12.69 米，增加费用 79 万元；

仰义水闸穿堤箱涵（5×2.8+2×4.5×2.8），长度 8.5 米，增加

费用 97 万元；屿头水闸穿堤箱涵（2×4.5×2.9），长度 13.7 米，

增加费用 128 万元。该项变更增加费用 304 万元。

（二）声测管优化减少

根据工程原设计方案，灌注桩内需预埋声测钢管 3250 根，

用于声波透射检测，造价为 836 万元。实施过程中，结合设计文

件及实际灌注桩入孔深度情况，第三方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对检测

方案进行了优化，编制《第三方检测方案变更方案》，调整为桩

长大于 40 米的灌注桩 870 根全部埋设，部分桩长小于 40 米的灌

注桩 1181 根按检测数量两倍数量埋设（确保检测的随机性），共

埋设 2051 根，其余灌注桩桩身质量检测采用小应变检测。优化

后的检测方案经参建各方讨论通过，报工程质量监督单位浙江省

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中心进行了核备。该项变更减

少费用 290 万元。

（三）优化亲水平台结构

该工程 2012 年完成地形测量，2015 年完成设计蓝图，2016

年工程开工。一区段亲水平台桩号 1+157.315～1+301.315（长

144 米）的政策处理 2017 年完成，该范围的深水滩涂在移交施

工前被附近企业用建筑垃圾填埋。结合现场实际条件，对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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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将该区段原设计框架下沉式结构亲水平台

（适用深水段）其中的 72 米长度，调整为设计方案中适用浅水

段的岸边式结构，减少开挖工程量，并优化该段桩基。该项变更

减少费用 380 万元。

（四）因地质原因调整桩基

海塘工程所属的卧旗山段（桩号 0+000～0+015）、屿头山段

（桩号 1+774～1+790、1+873～1+883）、岩门山段（桩号 3+125～

3+131）、塔山段（桩号 4+541～4+548）山体段挡墙灌注桩基础，

因遇山体岩基，且岩基顶面高于灌注桩桩顶标高（+0.25 米），

经论证后挡墙底部灌注桩取消，同时为避免直接立于斜坡上挡墙

向江侧倾倒，将挡墙底部岩石面凿平至高程+0.2 米，并增加锚

杆连接岩基与挡墙底板。该项变更减少费用 263 万元。

（五）岩门山游步道调整

因规划调整，瓯江路西延（江滨 A 线西段）二期道路工程岩

门段出图道路轴线较原规划轴线往岸侧内移，最大内移 65 米。

二区段岩门山游步道（桩号 3+195.749～3+317.800），原设计为

折线人行栈桥，长度为 157.172 米，桩基础坐落在山体斜坡岩基

上。在完成三根灌注桩施工后，因需结合道路轴线调整，腾出了

布置空间，故将游步道轴线由江侧往山体移动，取消未施工的桩

基础，同时考虑人行通道需与调整后的市政道路连接，将原栈桥

式断面修改结构，原临近岸边式断面的 G 断面长度延长 33 米，

临山体修改为坐落岩基上的挡墙+回填铺装断面的游步道，游步

道长度 139 米，游步道端头设置台阶及残疾人坡道，与市政道路

人行道 7.5 米高程衔接。该项变更减少费用 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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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岩门河左岸海塘闭合

原工程设计海塘工程与道路工程桥梁形成防洪闭环，存在与

老防洪堤挡墙之间的防洪缺口，为将海塘工程防洪挡墙与岩门河

左岸老防洪堤挡墙连成一个防汛闭环，在三区段 1 轴（桩号

3+361.204）岸边式 A2 断面位置起始，向岸侧延长轴线，直至老

堤防挡墙。新建延长段增加岸边式 A2 断面结构轴线长度 62 米，

新增桥底 L 型挡墙断面结构 32 米（结构形式适当参照岸边式断

面 A2 断面挡墙部分），共计新建延长段 94 米。该项变更增加费

用 567 万元。

（七）卧旗泵站范围移交销项

温州市温瑞平原西片排涝工程于 2017 年获省发改批复，其

子项卧旗排涝泵站项目外排水瓯江口穿过海塘工程，涉及海塘工

程（卧旗山至屿头山段 37～59 轴，桩号 0+432～0+701.796 范

围）长度 269.796 米。2018 年卧旗排涝泵站开工前，海塘工程

已完成所有灌注桩施工，以及 43 轴～49 轴的 2 个单元的挡墙底

板、承台及连梁、挡墙立板、人行柱施工（完成投资 1219.19 万

元）。为避免政府水利建设重复投资，海塘工程将排涝泵站结构

交叉重叠范围未完成内容进行销项，将已完成施工的桩基及砼结

构（共计 369 根灌注桩、2 单元挡墙底板、立板及承台、立柱），

移交卧旗排涝泵站建设单位合理利用，用于围堰结构及挡墙结构

等基础。该项变更减少费用 772 万元。

（八）屿头山游步道依地形调整

屿头山段（桩号 1+882.494～1+942.915）长度 60 米，原施

工图为直接在原土面浇筑砼垫层+花岗岩铺装层，但根据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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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质情况，该段山体临江侧为伸入水中的岩石斜坡上覆盖土层，

覆盖层土较为松散，迎水侧不稳定，为确保游步道结构安全及行

人安全，需对覆盖土层进行开挖至岩基层，并增加锚杆基础的砌

石挡墙，墙后回填矿渣，挡墙内侧再设置游步道结构，迎水面设

计按 100 年一遇防潮标准。该项变更增加费用 46 万元。

（九）开设两座旱闸

根据鹿城区政府请示件处理单〔2018〕15 号、〔2018〕96 号

文件及相关会议精神，应丰门街道及双屿街道的要求，经区政府

分管领导同意，为保留温州西片区水上外运土方的能力，减少市

区通行渣土车的交通及环保压力，故保留卧旗山〜屿头山段丰隆、

温州化工两座码头。海塘工程设置两座码头旱闸，增加灌注桩基

础满足进出重车通行，设置钢闸门用于汛期防洪，旱闸安装钢闸

门后的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该项变更增加费用 141 万元。

两座旱闸待建管理用房共 180 平方米，由温州化工码头有限

公司、温州市丰隆煤炭有限公司出资(政府方不出资)，建成后管

理房所有权归政府方所有。两座管理房各有一间旱闸存放间，面

积为 5.5 米×5.4 米，供给温州化工码头有限公司、温州市丰隆

煤炭有限公司存放旱闸防汛物资，其余空间由业主方调配使用。

（十）地下混凝土拆除

海塘工程设计采用桩基+挡墙结构作为防洪的结构，工程沿

线旧码头及建筑物基础较多，地下或建筑物内混凝土不凿除无法

进行海塘主体结构施工，并影响海塘结构完整性。工程初设文件

中相应费用列入其他工程，共计 1141.49 万元。招标代理单位在

编制标底文件时，因未开挖前无法准确统计工程量，合同清单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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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凿除无筋混凝土 1000 立方米，凿除有筋混凝土 2000 立方米，

总计 56.018 万元。

工程施工过程中，区水投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测绘单位浙江信

宇测绘信息有限公司在拆除过程中全程跟踪测量了需凿除的工

程量，在剥离复盖土层后，现场监理全程见证下，以少凿除及必

须拆除为原则，测量完成后，现场破拆确认混凝土结构为有筋和

无筋，最后由测绘单位分别列计出具《跟踪测量成果报告》。根

据报告成果，施工过程中共凿除有筋混凝土 9336.12 立方米，凿

除无筋混凝土 18238.86 立方米。该项变更增加费用 426 万元。

（十一）管理房工程变更

省发改委批准的工程初步设计防洪堤管理用房面积为 1600

平方米，管理用房概算造价为 1058.45 万元。根据区政府要求，

2015 年编制的 PPP 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要求“防洪堤上管理

用房按 1 万平方米”，标底造价 1398.5861 万元，管理房按无桩

基础的普通框架建筑物进行估价（无初设图）。

2017 年开始分阶段进行管理房的设计与建设，在实施过程

中，为控制投资及优化景观布局，并结合景观风格进行美化，方

案几经调整，管理房总面积变更为 1329 平方米（含旱闸管理房

180 平方米），采用中式建筑（徽派）风格，在堤防后侧的回填

料上进行管理房建设，增加桩基础。已建成的展示厅、廊道、公

厕合计 1149 平方米，经审价费用 780 万元。原按 1 万平方米预

留的房建土地调整为园路铺装及绿化种植，该预留范围绿化、铺

装造价为 116 万元。该项变更减少费用 506 万元。

以上 11 项变更已经设计单位出具变更报告与变更联系单，



— 8—

由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进行论证审查并出具专家组意见，变

更预算经审价单位审价。变更事项经区农业农村局集体研究通过，

报区分管领导批转重点联席会议研究。

经会议讨论，原则同意区水投公司提出的变更要求，造价以

结算审核为准。变更方案报区分管领导审定。

附件：会议签到表

抄送：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胜军，区委常委童文阳，区财

政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交建中心）、区农

业农村局（区水投公司）、区审计局、双屿街道、丰门

街道、市排水公司、瓯海区水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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